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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度广州市海珠区信访局部门整体支出
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职能

（1）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信访工作的方针、政策和法律、

法规，执行区委、区政府有关信访工作的决策和部署并组织实施；

负责研究、草拟有关信访工作的政策及法规，制订规章制度。

（2）处理群众和境外人士来信、来访、来邮（电子邮件）

和网上信访；及时、准确地向区委、区政府反馈来信、来访、来

邮（电子邮件）和网上信访中提出的重要建议、意见和问题；综

合分析信访动态和信息，开展调查研究，向区委、区政府提出完

善政策、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。

（3）承办中央、省、市和区领导交办的信访事项，督促检

查领导有关批示件的落实情况；向区属各街道和职能部门转送、

交办、督办有关信访事项，督促检查重要信访事项的处理和落实；

负责协调处理跨地区、跨部门的重要信访问题；负责办理信访复

查、复核工作。

（4）组织开展信访矛盾排查调处工作，及时向区委、区政府

报告重大矛盾排查调处情况；协调有关部门处置集体上访和非正

常上访事件，维护区委、区政府信访秩序；协调处理基层信访部

门在信访工作中遇到的复杂问题和重要事项；协调有关部门做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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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区群众到市、省，进京非正常上访的劝返工作。

（5）指导区属各单位开展信访工作，督促、检查、协调区

属各职能部门与各街道办事处信访业务工作；负责信访工作宣

传、信息发布和经验交流；组织信访干部的业务培训；搭建全区

信访信息化网络。

（6）承办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向区领导直接反映的信访事项。

（7）承办区委、区政府和上级信访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（二）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

年度总体工作：2023年，海珠区信访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

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，贯彻落实

新时代枫桥经验，以“务实、高效、担当、作为”的工作作风，推

动海珠区信访工作持续走在前列，工作成效得到国家、省、市信

访局的一致好评。海珠区被评为全国信访工作示范区；海珠区信

访工作考核成绩排在全市前列，被评为人民网网上群众工作“民心

汇聚单位”；海珠区群众信访诉求综合服务中心被评为广东省县级

标杆。

重点工作任务：一是坚持党建引领，推进信访工作制度改革

创新。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；落实《信访工作条例》；

培育信访“家文化”。二是聚焦专项治理，推进信访矛盾及时就地

化解。开展信访矛盾源头治理；深化重复信访专项治理；推进信

访积案治理。三是加强信访保障，维护海珠区社会大局和谐稳定。

加强涉访矛盾风险排查；落实重点时期的化解稳控工作；压实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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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街道和责任单位矛盾吸附化解责任。
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

2023 年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

导，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

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，贯彻落实《信访工作

条例》，全力推进海珠区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。

（四）部门整体收支情况（以决算数为统计口径）

2023 年，我局全年财政拨款 986.45 万元，其中区本级财政

拨款年度预算收入 986.45 万元，区本级财政拨款年度预算支出

986.45万元。基本支出 788.05 万元，预算完成率 100%；项目支

出 198.40万元，预算完成率 100%。整体预算完成率 100%，支出

进度和预算执行总体情况良好。

（五）部门整体绩效管理情况

根据财政预算绩效管理要求，我局开展了部门整体绩绩效年

初申报、年中运行监控以及年终自评，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

986.45万元。我局整体支出绩效良好，能按照绩效管理工作要求

制定绩效目标，积极开展绩效运行监控，及时了解资金支出进度，

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确保完成预期的绩效目标。

二、绩效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结论

2023 年，我局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为 99.5 分，其中履职

效能自评分 50分，管理效率自评分 49.5分。从评价结果来看，

我局能较好地完成各项重点工作任务，财政资金使用达到预期绩

效目标，充分发挥了资金使用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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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履职效能分析

2023年，海珠区共受理信访事项 7345件，其中来信 808件，来

访 1602件，网信 4935件，及时受理率、及时答复率、按期办结

率均为 100%，产出和效益指标预期目标均已完成，部门年度预

算支出率为 100%。存在问题：年初制定的产出和效益指标不够

精细，个别指标重复或难以量化。改进方向：下一年度要结合实

际业务工作，更加科学合理制定项目绩效指标。

（三）管理效率分析

2023年，我局按要求落实预算编制、预算执行、信息公开、

绩效管理、采购管理、资产管理、运行成本等方面的管理。一是

预算编制方面，落实了编制预算项目事前绩效评估。二是预算执

行方面，2023年无财政拨款结转结余，财务管理合规，无审计、

巡察指出问题。三是信息公开方面，2023 年按期按规定公开了

2022年决算和 2023年预算，在预算公开和决算公开中，同步公

开了部门整体绩效信息和项目支出绩效信息。四是绩效管理方

面，我局制定了《区信访局预算管理制度》，明确了绩效管理要

求、各科室职责分工；2023年按要求完成了 2023年度部门绩效

目标申报、运行监控和 2022 年度绩效自评等工作。五是采购管

理方面，建立了政府采购流程规范，按要求落实采购意向公开、

合同签订备案，为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实际执行 100%。六是

资产管理方面，制定了资产管理制度，资产配置合规，开展了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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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资产盘点，资产报告数据完整准确，核实性问题有效真实，账

实相符，固定资产利用率 92.91%。七是运行成本方面，2023 年

公用经费年度预算 349808.03 元，实际支出 349808.03 元；2023

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为 18596.66元，实际支出 18596.66元，经费

控制较好。存在问题：采购制度还不够完善。改进方向：修订完

善我局的采购管理内控制度，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、小额零星采

购、大额询价采购及公开招标等标准和程序，规范采购行为。

三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因制定绩效目标时对年度重点业务工作的动态变化掌握得

不够全面深入，绩效指标制定与实际工作结合不够，指标制定不

够准确，个别指标内容重复，需进行指标调整。

四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
预算编制前根据年度内单位可预见的工作任务，确定单位年

度预算目标，细化预算指标，科学合理编制部门预算，推进预算

编制科学化、准确化，及时掌握预算执行进度，及时找出预算实

际执行情况与年初预算目标之间存在的差距，纠正偏差。


